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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
第2017140期 投注总额：58820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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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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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326期 投注总额：541402元

05 07 11 14 15

奖池累计金额77.6247万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11月29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55
3781

奖金

0元
3432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7326期

浙江销售2802540元，返奖额568825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29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691738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481元

浙江中奖注数

355

0

1128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4 9 0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0

44

784

20308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7073.3664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29日

第2017140期 投注总额：653230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4 7 7 9 9 2 羊

义乌市欧迅进出口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27639117855）：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
款，受理了申请人斯根荣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
书、本会仲裁员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
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
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
15时30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
庭审理。务清准时到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
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

2017年12月1日

仲裁公告

遗失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律师梅婷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1201411305959，流 水 号 10444435，
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绍兴市越城区凯诗美发店（宣杨茜）（身份证号：341422199202296111，安
徽省芜湖市无为县牛埠镇牛埠街道小圩自然村）：

你未经批准从2017年4月20日起擅自在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长城路286
号为顾客提供理发服务，本局依法对你作出行政处罚。但你至今尚未履行，现
予以催告。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
定，现将催告书（绍越卫催〔2017〕10号）实施公告送达。（催告书详见绍兴市越城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公众网通知公告栏http://wsjs.sxyc.gov.cn）。本公告自发布
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7年12月1日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催告书送达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张云明签署的编号为信浙-B-2017-143
号《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诸
暨弹簧总厂、浙江巨港管道有限公司、浙江金优科技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
权利权益截止于2017年7月31日债权本金余额为5980.00万元及利息与从权利依法通过公开拍卖
方式转让给张云明先生。对此，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张云明先生履行还款
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
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张云明

2017年 12月 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张云明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各社会投资者：
本行近期拟批量转让部分不良信贷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本行此次拟转让不良资产包共涉及不良资产50户，债权

总额19527.07万元，其中债权本金17131.72万元，利息2350.75
万元，代垫费用44.6万元【截至2017年10月20日】。按贷款五
级分类均列入本行后三类不良贷款管理。

参与本次不良债权转让的投资者须为已获得金融机构不
良债权批量转让之受让资格的机构投资者。

如有收购意向，请于2017年12月3日上午10点前以书面
形式与本行联系。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南城路25号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4—63899621

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权转让公告
卢 新 记 （ 身 份 证 号 ：

330323196612160617）、陈升权（身份证号：
220602197010090053）：陈小青已将对你们的
债权分别为470万借款及利息、200万借款及利
息转让给顾嘉萌和管春华，请向顾嘉萌和管春
华还款。 陈小青

2017年 12月 1日

张国荣(身份号码3326231975***1432) :浙江春天华源医药有限公司在我行融资4笔发生
逾期.截止2016年5 月30 日，具体为：欠我行1笔贷款本金 10万元，欠息0.466183 万元（小企业借
款合同号为2015年借字2639号）；欠我行3笔承兑垫款本金合计302.914349万元，3笔垫款欠息
合计24.537856万元（银行承兑协议编号分别为2015承兑协议00577号、2015承兑协议00599号、
2015承兑协议00704号）。现浙江春天华源医药有限公司因破产重整，无力偿还，上述融资本息
由贵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据2014年保字01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请您从速筹
资，承担保证责任，否则我行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债权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
2017年 12月 1日

承担担保责任催收公告

（2017）浙0102民初4249号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中山

支公司、金杰安、应杨威:本院受理杭州市公共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643号

郑志伟：原告宋晓莲诉被告郑志伟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起 诉 书 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327号

韩琳璐、方炳达：本院受理原告张聚杰诉杭州
汇城机械有限公司、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韩
祖全、袁云仙、韩琳璐、方炳达、徐秀萍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送 达
（2017）浙 0106 民初 3327 号民事判决书。杭州汇
城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张聚杰借款本金 8000000 元，支付利息及逾期
利息 1600000 元暂计至 2017 年 4 月 18 日；杭州杭
丰纸业有限公司、韩祖全、袁云仙、韩琳璐、方炳
达、徐秀萍对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上述债务
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281号

韩琳璐、方炳达：本院受理原告俞文仙诉杭州
汇城机械有限公司、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韩祖
全、袁云仙、韩琳璐、徐秀萍、方炳达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2281 号民事判决书。杭州汇城机械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俞文仙借款
本金 700000 元，支付逾期利息 15400 元计算至 2017
年3月20日；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韩祖全、袁云
仙、韩琳璐、徐秀萍、方炳达对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
司上述债务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247号

陈超：本院受理原告寿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6民初52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032号

孙会：原告杭州方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诉杭州萤火虫餐饮有限公司及你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杭州方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申请撤回对你的起诉，本
院经审查予以准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106 民初 5032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723号

杭州轩腾集装箱移动板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浙江安华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3723 号民事判决书。杭州轩腾集装箱移
动板房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
浙江安华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押金 8532 元。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740号

陈龙：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被告陈龙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106 民初 47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744号

阮汤凤：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被告阮汤凤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4744 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如下：阮汤凤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夏靖借款本金 57771.47
元，支付利息、罚息、违约金24649.16元，案件受理费
1860 元，由阮汤凤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743号

宋兆辉：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被告宋兆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4743 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如下：宋兆辉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夏靖借款本金 70275.56
元，支付利息、罚息、违约金24924.40元，案件受理费
2180 元，由宋兆辉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224号

张美凤：本院受理原告赵坚诉金立春与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金立春与你方归还
借款本金、支付利息及其他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追加
当事人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416、3418号

韩琳璐：本院受理缪传建
诉你与韩祖全、杭州汇城机械
有限公司、杭州西湖区第二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杭丰纸
业有限公司、袁云仙、方炳达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 初 3416、341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629号

高旺：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高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3629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080号

池州市海天快递有限公司、王云：本院对天天
快递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30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335号

赵兴：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
浙 0108 民初 3335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323号

陈孟君：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浙
0108民初3323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475号

丁字伟：本院对原告杭州车邑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浙 0108
民初3475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013号

孔海亭：本院对原告章雪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17）浙 0108 民初 3013 号]。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387号

林国千、徐燕：本院对原告王金娟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浙 0108 民初 3387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461号

西安道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燊荣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 案 号 ：
（2017）浙 0108 民初 3461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431号

叶德君：本院受理原告范超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裁定书[案号：（2017）浙 0108 民初 3431 号]。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331号

赵伟锋：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浙
0108民初3331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315号

李建阳：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浙
0108民初3315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405号

汤灿军：本院对原告浙江宜帮网络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汤灿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34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591号

汪嫣：本院对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振泰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3591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汪嫣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
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垫付的代偿款1572.7
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月利率20‰从2017年2
月28日开始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被告汪嫣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356号

翁国伟：本院对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 初 3356 号 民 事 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翁国伟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代偿款人民币 7300 元，并支付违约金
（自 2017 年 5 月 25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档
次 贷 款 利 率 的 四 倍 计 算 至 实 际 清 偿 之 日 止）；
二、被告翁国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
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律师费
人民币 10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184号

王林、苏州通桥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朱国根与你们和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苏州新区
支公司、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3184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
支付原告朱国根因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
损失 7800 元；被告苏州通桥运输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支付原告朱国根因机动
车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 2000 元；被告王林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支付原告朱国根因
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 7080 元；被告王
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朱国根垫付
的公告费650元。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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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017年11月20日第9版刊登的
宁波海曙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其中单位“万元”应更正为“元”。
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


